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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林先生為原漢通婚子女，林先生從非原住民身分生父姓氏、生母姓伍出生於
台東縣為阿美族平地原住民，其生母因原漢通婚，結婚後冠夫姓並變更本籍
而喪失原住民戳記。伍姓生母業於97年死亡，依伍母除戶戶籍資料內容尚未
回復原住民身分，林先生要如何取得原住民身分？

個案敘述

建議處理方式

一. 檢視林先生是否為適格申請人，依113年1月3日修正發布原住民身分法
第7條：符合第2條至第4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申請取得
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3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故林先生可準用前揭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二. 林先生要如何取得原住民身分：依第3條第1項，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所生之子女，只要符合以下3個要件之一，都可以取得原住民身分：

1.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2.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3.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三. 綜上，本案林先生依原住民身分法第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取用漢人
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母所屬原住民之傳統名字，取得阿美族平地
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身分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
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
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
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第4條
一、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取
得原住民身分：
1.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2.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收養者之一之姓。
二、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年滿四十歲
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國民身分證不見了！該怎麼掛失呢？

成年人：由本人親自掛失。

滿14歲之未成年人：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掛失。

未滿14歲之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掛失。

一、掛失申請人

電話

1.上班時間請撥打任一戶政事務所；非上班時間辦理身分證掛
失，請撥打1996內政服務熱線，並請留下電話號碼，以利戶政
事務所再次聯繫確認身分，如於掛失後尋獲，請同時告知俾及
時撤銷掛失（撤銷掛失服務請於戶政事務所上班時間辦理）。

2.如在國外請撥打：886(國碼)-2(區碼)-7750-5096(落地碼)。

網路

1.持有自然人憑證或行動自然人憑證者，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
球資訊網「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申請作業（自然人憑
證）」辦理（24小時服務）。

➜網址：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012

2.未持有自然人憑證者，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國民
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申請作業（免自然人憑證）」辦理 (24
小時服務)。

➜網址：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013

戶役政管家APP

1.請至「戶役政管家APP」➜戶政➜我要申辦➜國民身分證掛
失暨撤銷掛失申請辦理。

2.「戶役政管家 APP」線上安裝及身分驗證操作，請至內政部
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戶役政管家APP服務申請作業」辦理。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019

臨櫃：由本人持憑身分證明文件，親向戶政事務所辦理掛
失及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

二、掛失方式、撤銷方式及注意事項



補辦國民身分證該怎麼做呢？

須由本人親自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補
發喔！

1.年滿14歲者，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2.未滿14歲者，應由法定代理人或由法定代理人委託當
事人直系血親尊親屬代為申請，當事人並應親自到場
核對人貌。

申請人

1.本人戶口名簿正本或貼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2.本人未滿14歲者，另附到場法定代理人（或受託直
系血親尊親屬）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未到場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書或共同委託書；如同意書或委託書在
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3.本人最近2年內拍攝之符合規格相片1張或數位相片；
惟相片影像建檔日期在2年內，經核對人貌相符，
得免繳交相片或數位相片。

應備文件

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可至內政部戶政司

全球資訊網-主題資訊-國民身分證專區

-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查詢。

繳交數位相片者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

資訊網-網路申辦服務-國民身分證-國

民身分證影像上傳，即可上傳數位相片。

相片說明



愛無國界，擴大承認跨國同婚!

跨國同性婚姻透過函釋解套

●依據：內政部112年1月19日台內戶字第
1120240466號函、內政部112年5月4日台內戶字第
1120242077號函。
●行政院會商司法院決議，建立涉民法第8條之跨國
同婚通案處理機制。除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同性
結婚登記外，得辦理同性結婚登記。
●另國人與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人士在臺辦理同
性結婚，仍需經駐外館處面談無虞後，核發面談結
果通知函，由申請人持憑通知函及併附之婚姻狀況
證明文件正本至戶政機關辦理同性結婚登記。



性平宣導專區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